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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泉教职成〔2006〕24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评选二 OO 六年泉州市 

中等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中等职业学校： 
为了贯彻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》，加强中

职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教育，向社会培养、输送品

学兼优的中职毕业生。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开展评

选 2006年优秀毕业生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评选对象： 
本市中等职校具有正式学籍的 2006届毕业生。 
二、评选条件： 
1、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热爱祖国，热爱集体，热爱劳动，

模范遵守《中学生守则》和《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，尊敬师长，

团结同学。 
2、热爱本专业，勤奋学习，各科学习成绩优秀。能较好地

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，积极参加专业实习和实践活

动，实际动手能力较强，必须取得所学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。 
3、学习期间曾受到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的表彰，或参加市

级以上（含市级）专业技能竞赛获得三等奖以上。 
三、评选名额： 
国家级重点职校每校评选 15 名、省级重点职校每校评选 10

名、合格校每校评选 5名,其余职校每校评选 3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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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选办法： 
各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出量化标准，采取逐级推荐的

办法，确定初评人数，并把初评结果在校务公开栏上公示，广泛

听取意见，以确定最终人选。然后填写优秀毕业生审批表，经县

教育局审核后，报送我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审批，市直学校

直接报送我局。 
五、评选时间： 
2006年 6月 1日至 6月 10日学校开展评选活动，6月 12日

前报县（区、市）审核，6月 15日前报我局审批。 
 
附件：2006年泉州市中等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审批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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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         2006 年泉州市中等职校优秀毕业生评选审批表 

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性别 出 生 年月 技术等级 学籍号 备注 

1         
2         
3         
4         
5         
6         
7         
8         
9         
10         
11         
12         
13         
14         
15         
     
    报送学校（盖章）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审核（盖章） 


